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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的一天下

午，通州市的顾军突然接到
家里人的一个电话，说是学
校的老师刚刚给家里打来电
话，他的儿子小力!"#$下

午没有去上课。于是，顾军马
上赶回家里，可是一直等到
吃晚饭的时间，儿子仍然没
有回家。大家晚饭也顾不上
吃，分头出去找孩子。

一家人到处找，找了整
整一夜，却仍然不见小力的
踪影。

第二天一大早，顾军就
到派出所报了案。

通过了解得知，小力失
踪的那天上午，由于在课堂
上没能按老师的要求背出课
文，老师命令他到教室外罚
站。放学后，小力就不见了。

就在大家都着急没有
线索的时候，一位老师偶然

提起的一件事，引起了顾军
夫妇的注意：当天下午，班
里还有5个学生和小力一样
没去上课，其中还有一对双
胞胎兄弟，顾军经常看见他
们和小力一起玩耍，知道他
们关系非常要好。

但是这对双胞胎一致

表示，不知道小力去哪里
了。派出所的民警也分别
找到5个学生，“他们 （几

个）口径都一致，说在中
午放学，在三岔路口就分
手了，后来就没有发现他
（小力）”。

几天后，有人在离顾军
家几里外的池塘里发现了
小力的尸体。

民警初步断定是溺水
身亡。顾军说：“我儿子一
个人绝对不可能到池塘里

面去洗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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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办案人员又一次
把那5个孩子找到了派出

所。后来，通过开导，其中有
两个孩子承认了，小力出事
的时候，他们5个人就在现
场。根据公安机关当时所做
的笔录，可以看出当时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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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根据几个孩子所

说的地点，找到了小力的
衣服。

当时，几个孩子把衣服
全部藏起来，并用泥和草遮
盖起来。

事后，孩子们承认，当

时一共是6个孩子一起去游
泳的。问及当时为何没有说

出真相时，小剑说：“不敢
说。”事情发生后，5个孩子
按照约定，没有向任何人提
起这件事，包括学校的老
师、同学、朋友，甚至也没有
告诉他们的父母。而5个孩
子的家长也没有发现这些

天孩子有任何异常。
真相大白后，顾军一家

除了震惊还有愤怒。顾军一
家觉得，这5个孩子有问
题。“他们为什么见死不
救，也有谋杀的可能。”顾
军的意思是，儿子出事的池

塘就在公路旁，而且不远处
就是收费站，路上来往车辆
很多，池塘边还有人家居
住，如果当时那几个孩子大
声呼救，儿子肯定有生还的
希望。如果儿子真是意外溺
水，那几个孩子为什么不但

不呼救，还要把儿子的衣物
藏起来呢？

但是经过警方调查，5
个孩子根本没有谋杀小力
的动机，因此排除了几个孩
子“谋杀”的可能性。

但是顾军一家觉得，孩

子不能就这么死了，一定得
有人对此负责任，他们还认
为，学校和对池塘负有管理
义务的姜灶镇政府也难辞
其咎。于是，今年8月1日，他
们将5个孩子、孩子的家长、
学校、镇政府一起告上了法

庭，要求判令被告连带赔偿
原告2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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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后，几位孩子的家

长都认为，他们家的小孩
没有什么罪，不该承担什
么责任。

法院认为，小力出事是

在放学后，且学校教育过
学生不能私自下河游泳，

因此姜灶初中对小力的死
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原告顾军夫妇疏
于对孩子进行监护，自己
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姜灶镇政府有平整复耕的
义务未能及时填土平整，

也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范
措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
事赔偿责任；而和小力一
起游泳的5位同学也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通州市人民法院法官
介绍，考虑要他们承担责

任，主要理由是，既然这6个
人是结伴去游泳，根据他们
的年龄和智力状况，相互之
间应该有一个相互照顾、相
互救助的义务。而5个孩子
在游泳过程中，发现小力溺
水后，不但没有进行呼救，

反而将死者的衣服隐藏。法
院认为，5个孩子的行为明
显存在过错。2006年9月7
日，通州市人民法院做出了
一审判决：一、被告姜灶镇
政府赔偿原告损失的10%
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

元，共计赔偿31022.38元；
二、5个孩子由他们的监护
人分别赔偿原告损失的
10%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

如今，距离事情的发生
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据悉，

这5名孩子都没有回学校。
他们不敢去上学，而学校也
表示不再接收他们。

通州人民法院法官王
志建对此表示，应该说这5
个未成年人，他们也是受害
者，所以一味地去批评或谴

责他们也是不公平的。
一审判决后，5个孩子

的家长因对赔偿的范围及

数额不服提出了上诉。而那
个池塘边也竖上了 “禁止

游泳”的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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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南通市中级

法院开庭对该案进行二审。
庭审结束后，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调解，其中两名孩子的
家长与溺亡孩子的家长达
成赔偿协议，但一对孪生兄
弟的家长以没钱为由拒绝
调解，另一个孩子的家长仍

在犹豫。此后，南通市中级
法院由袁绍云法官担任审
判长的合议庭继续做余下
的调解工作。经过他们的反
复斡旋，讲明利害得失，到
12月8日，5名学生的家长、
姜灶镇政府全部与溺亡孩

子的家长达成赔偿协议，其
中，姜灶镇政府的赔偿额在
一审判决的基础上有所上
升。据了解，达成赔偿协议
的各方在规定期间内正在
按协议履行义务。此案的调
解成功，有效化解了原被告

双方的对立情绪。
据透露，经过调解，姜

灶镇政府的赔偿额在一审
判决的基础上上升了1.4万
元，最后的数额为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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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结束后，原告律师

瞿浒特地撰写了一篇 《学
生结伴游泳溺水赔偿案引
发的思考》，文中称，轰动
全国的通州溺水死亡事件，
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在江
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官的艰难调解下，对立面

渐渐地融合到了一起，各方
都作出了让步，拿出了诚
意，兑现了赔款。被告一句

发自内心的话，打破了沉
闷：“我们本来早就想来看

看慰问一下的，亲朋好友劝
诫我，万一你们在火头上，
反会遭到报复的……我们
会来你们家道歉的。”
“作为一个原告代理

人，我并没有因诉讼成功而
欣喜，这个案子让我陷入深

深的思考。”瞿浒说。
“一个孩子落水，另外

5个孩子竟相约隐瞒事实，
这让人费解，更让人深思，
这也反映出我们目前在思
想教育和安全教育上的缺
失。”南通的教育工作者顾

海虹这样说。她认为，孩子
是未来的接班人，学校教育
不仅仅是智力教育，更不能
忽略了道德思想、纪律、安
全等方面的教育。“譬如，
老师完全可以在班会课上
对学生进行安全防范提醒，

学校也可以邀请消防、医院
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展开一
些防溺水、防触电、防中暑、
防雷电等方面的专题教育，
通过具体的案例，让学生掌
握自救的本领。” 顾海虹
说，除此之外，学校还应该

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要
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应该做
的，什么不应该做，从小培
养起学生的公德心，以及尊
老爱幼、见义勇为等优秀品
质”。

顾海虹最后还表示，要

填补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的
缺失，除了学校外，还必须依
靠家长的努力。“家长是孩
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孩
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
是‘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
具有学校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相融合，共同育人，值得我们
关注和正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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